情况说明
山东省律师协会：

山东      律师事务所不存在全国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实习管理规则》第八条和省律协《申请律师执业人员

实习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第九条规定的不得接收实习人员的情形。实习指导律师     ，执业证号                  ，执业年限   年，在执业期间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和行业处分，符合实习指导律师规定的各项条件。
XX，女，X年X月X日出生，身份证号：X年X月毕业于X院校XX专业。XX年X月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，X年X月来我所申请专职律师实习。经审查，该同志目前无业，（该同志现已辞去原单位职务，）我所同意接收其在我所进行实习。

特此证明。
山东    律师事务所

年    月    日

